
1 

 
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科刑評議意見書 

壹、 宣告刑 

一、 被告所犯有調查職務之人員違背職務要求不正

利益罪（一罪），應處： 

 □ 無期徒刑。(宣告無期徒刑者，應併宣告褫奪公 

    權終身)。 

 □ 有期徒刑_________年_________月。 

    

 

※無期徒刑及有期徒刑必須同時包含「國民法官」及「法官」雙方票數合

計達「5票（含）以上」。如果票數無法達到 5票以上，就把「最重刑度」

的票算入「次重刑度」的票數，直到有「次重刑度」的票數達到 5票以上

為止。 

 

 

 

法官、國民法官：_______________ 

（國民法官請填編號） 
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



2 

 
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科刑評議意見書 

壹、 宣告刑 

二、 承上，被告所犯有調查職務之人員違背職務要

求不正利益罪，是否併科罰金？ 

□ 是。 

□ 否。 

 

 

※必須同時包含「國民法官」及「法官」雙方票數合計達「5票（含）以

上」。 

 

 

 

 

 

法官、國民法官：_______________ 

（國民法官請填編號）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



3 

 
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科刑評議意見書 

壹、 宣告刑 

三、 承上，被告所犯有調查職務之人員違背職務要

求不正利益罪，應併科罰金？ 

□ 應併科罰金新臺幣_________元。 

 

 

※必須同時包含「國民法官」及「法官」雙方票數合計達「5票（含）以

上」。如果票數無法達到 5票以上，就把「最重罰金」的票算入「次重罰

金」的票數，直到有「次重罰金」的票數達到 5票以上為止。 

 

 

 

 

 

法官、國民法官：_______________ 

（國民法官請填編號）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



4 

 
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科刑評議意見書 

壹、 宣告刑 

四、 被告所犯犯罪事實欄二（一）有調查職務之人

員違背職務要求不正利益罪，應處： 

□ 無期徒刑。(宣告無期徒刑者，應併宣告褫奪公權 

   終身)。 

□ 有期徒刑_________年_________月。 

    

※無期徒刑及有期徒刑必須同時包含「國民法官」及「法官」雙方票數合

計達「5票（含）以上」。如果票數無法達到 5票以上，就把「最重刑度」

的票算入「次重刑度」的票數，直到有「次重刑度」的票數達到 5票以上

為止。 

 

 

 

法官、國民法官：_______________ 

（國民法官請填編號） 
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



5 

 
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科刑評議意見書 

壹、 宣告刑 

五、 承上，被告所犯犯罪事實欄二（一）有調查職

務之人員違背職務要求不正利益罪，是否併科

罰金？ 

 □ 是。 

 □ 否。 

 

 

※必須同時包含「國民法官」及「法官」雙方票數合計達「5票（含）以

上」。 

 

 

 

 

法官、國民法官：_______________ 

（國民法官請填編號）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



6 

 
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科刑評議意見書 

壹、 宣告刑 

六、 承上，被告所犯犯罪事實欄二（一）有調查職
務之人員違背職務要求不正利益罪，應併科罰
金之金額？ 

□ 應併科罰金新臺幣_________元。 

 

 

 

※必須同時包含「國民法官」及「法官」雙方票數合計達「5票（含）以

上」。如果票數無法達到 5票以上，就把「最重罰金」的票算入「次重罰

金」的票數，直到有「次重罰金」的票數達到 5票以上為止。 

 

 

 

法官、國民法官：_______________ 

（國民法官請填編號）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



7 

 
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科刑評議意見書 

壹、宣告刑 

七、 被告所犯犯罪事實欄二（二）有調查職務之人

員違背職務要求不正利益罪，應處： 

□ 無期徒刑。(宣告無期徒刑者，應併宣告褫奪公權 

   終身)。 

□ 有期徒刑_________年_________月。 

    

 

※無期徒刑及有期徒刑必須同時包含「國民法官」及「法官」雙方票數合

計達「5票（含）以上」。如果票數無法達到 5票以上，就把「最重刑度」

的票算入「次重刑度」的票數，直到有「次重刑度」的票數達到 5票以上

為止。 

 

 

 

法官、國民法官：_______________ 

（國民法官請填編號） 
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



8 

 
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科刑評議意見書 

壹、 宣告刑 

八、 承上，被告所犯犯罪事實欄二（二）有調查職
務之人員違背職務要求不正利益罪，是否併科
罰金？ 

□ 是。 

□ 否。 

 

 

※必須同時包含「國民法官」及「法官」雙方票數合計達「5票（含）以

上」。 

 

 

 

 

 

法官、國民法官：_______________ 

（國民法官請填編號） 

 
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



9 

 
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科刑評議意見書 

壹、 宣告刑 

九、 承上，被告所犯犯罪事實欄二（二）有調查職

務之人員違背職務要求不正利益罪，應併科罰

金之金額？ 

 □ 應併科罰金新臺幣_________元。 

 

 

※必須同時包含「國民法官」及「法官」雙方票數合計達「5票（含）以

上」。如果票數無法達到 5票以上，就把「最重罰金」的票算入「次重罰

金」的票數，直到有「次重罰金」的票數達到 5票以上為止。 

 

 

 

 

法官、國民法官：_______________ 

（國民法官請填編號）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



10 

 
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科刑評議意見書 

壹、 宣告刑 

十、 被告所犯犯罪事實欄二（三）有調查職務之人

員違背職務要求不正利益罪，應處： 

□ 無期徒刑。(宣告無期徒刑者，應併宣告褫奪公權 

   終身)。 

□ 有期徒刑_________年_________月。 

    

※無期徒刑及有期徒刑必須同時包含「國民法官」及「法官」雙方票數合

計達「5票（含）以上」。如果票數無法達到 5票以上，就把「最重刑度」

的票算入「次重刑度」的票數，直到有「次重刑度」的票數達到 5票以上

為止。 

 

 

 

 

法官、國民法官：_______________ 

（國民法官請填編號） 
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



11 

 
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科刑評議意見書 

壹、 宣告刑 

十一、 承上，被告所犯犯罪事實欄二（三）有調查

職務之人員違背職務要求不正利益罪，是否

併科罰金？ 

    □ 是。 

    □ 否。 

 

 

※必須同時包含「國民法官」及「法官」雙方票數合計達「5票（含）以

上」。 

 

 

 

 

 

法官、國民法官：_______________ 

（國民法官請填編號） 

 
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



12 

 
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科刑評議意見書 

壹、 宣告刑 

十二、 承上，被告所犯犯罪事實欄二（三）有調查

職務之人員違背職務要求不正利益罪，應併

科罰金之金額？ 

    □ 應併科罰金新臺幣_________元。 

 

 

※必須同時包含「國民法官」及「法官」雙方票數合計達「5票（含）以

上」。如果票數無法達到 5票以上，就把「最重罰金」的票算入「次重罰

金」的票數，直到有「次重罰金」的票數達到 5票以上為止。 

 

 

 

 

法官、國民法官：_______________ 

（國民法官請填編號）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



13 

 
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科刑評議意見書 

壹、 宣告刑-從刑 

一、 被告所犯有調查職務之人員違背職務要求不正

利益罪（一罪），應宣告褫奪公權多少年？ 

□ 應褫奪公權_________年。 

 

 

※必須同時包含「國民法官」及「法官」雙方票數合計達「5票（含）以

上」。如果票數無法達到 5票以上，就把「最重褫奪公權年數」的票算入

「次重褫奪公權年數」的票數，直到有「次重褫奪公權年數」的票數達到 5

票以上為止。 

 

 

 

 

 

法官、國民法官：_______________ 

（國民法官請填編號） 

 
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



14 

 
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科刑評議意見書 

壹、 宣告刑-從刑 

二、 被告所犯犯罪事實欄二（一）有調查職務之人員
違背職務要求不正利益罪，應宣告褫奪公權多少
年？ 

□ 應褫奪公權_________年。 

 

 

※必須同時包含「國民法官」及「法官」雙方票數合計達「5票（含）以

上」。如果票數無法達到 5票以上，就把「最重褫奪公權年數」的票算入

「次重褫奪公權年數」的票數，直到有「次重褫奪公權年數」的票數達到 5

票以上為止。 

 

 

 

 

法官、國民法官：_______________ 

（國民法官請填編號） 

 
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



15 

 
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科刑評議意見書 

壹、 宣告刑-從刑 

三、 被告所犯犯罪事實欄二（二）有調查職務之人員
違背職務要求不正利益罪，應宣告褫奪公權多少
年？ 

□ 應褫奪公權_________年。 

 

 

※必須同時包含「國民法官」及「法官」雙方票數合計達「5票（含）以

上」。如果票數無法達到 5票以上，就把「最重褫奪公權年數」的票算入

「次重褫奪公權年數」的票數，直到有「次重褫奪公權年數」的票數達到 5

票以上為止。 

 

 

 

 

法官、國民法官：_______________ 

（國民法官請填編號） 

 
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



16 

 
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科刑評議意見書 

壹、 宣告刑-從刑 

四、 被告所犯犯罪事實欄二（三）有調查職務之人員

違背職務要求不正利益罪，應宣告褫奪公權多少

年？ 

 □ 應褫奪公權_________年。 

 

 

※必須同時包含「國民法官」及「法官」雙方票數合計達「5票（含）以

上」。如果票數無法達到 5票以上，就把「最重褫奪公權年數」的票算入

「次重褫奪公權年數」的票數，直到有「次重褫奪公權年數」的票數達到 5

票以上為止。 

 

 

 

法官、國民法官：_______________ 

（國民法官請填編號） 

 
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



17 

 
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科刑評議意見書 

貳、 應執行刑 

一、 被告所犯犯罪事實欄二（一）、（二）及（三）之

有調查職務之人員違背職務要求不正利益罪，共

三罪，所處有期徒刑，應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？ 

 □ 應執行有期徒刑_________年_________月。 

 

 

※刑法第 51條第 5款：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，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，各

刑合併之刑期以下，定其刑期。但不得逾30年。 

※必須同時包含「國民法官」及「法官」雙方票數合計達「5票（含）以

上」。如果票數無法達到 5票以上，就把「最重刑度」的票算入「次重刑

度」的票數，直到有「次重刑度」的票數達到 5票以上為止。 

 

 

法官、國民法官：_______________ 

（國民法官請填編號） 

 
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



18 

 
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科刑評議意見書 

貳、應執行刑 

二、 被告所犯犯罪事實欄二（一）、（二）及（三）之

有調查職務之人員違背職務要求不正利益罪，共

三罪，所處之罰金刑，應合併定應科罰金？ 

 □ 應科罰金新臺幣_________元。 

 

 

※刑法第 51條第 7款：宣告多數罰金者，於各刑中之最多額以上，各刑合

併之金額以下，定其金額。 

※必須同時包含「國民法官」及「法官」雙方票數合計達「5票（含）以

上」。如果票數無法達到 5票以上，就把「最重罰金」的票算入「次重罰

金」的票數，直到有「次重罰金」的票數達到 5票以上為止。 

 

 

法官、國民法官：_______________ 

（國民法官請填編號） 

 
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



19 

 
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科刑評議意見書 

貳、應執行刑 

三、 被告所犯犯罪事實欄二（一）、（二）之有調查職
務之人員違背職務要求不正利益罪，共二罪，所
處之有期徒刑，應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？ 

□ 應執行有期徒刑_________年_________月。 

 

※刑法第 51條第 5款：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，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，各

刑合併之刑期以下，定其刑期。但不得逾30年。 

必須同時包含「國民法官」及「法官」雙方票數合計達「5票（含）以

上」。如果票數無法達到 5票以上，就把「最重刑度」的票算入「次重刑

度」的票數，直到有「次重刑度」的票數達到 5票以上為止。 

 

 

 

法官、國民法官：_______________ 

（國民法官請填編號） 

 
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



20 

 
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科刑評議意見書 

貳、應執行刑 

四、 被告所犯犯罪事實欄二（一）、（二）之有調查職

務之人員違背職務要求不正利益罪，共二罪，所

處之罰金刑，應合併定應科罰金？ 

 □ 應科罰金新臺幣_________元。 

 

※刑法第 51條第 7款：宣告多數罰金者，於各刑中之最多額以上，各刑合

併之金額以下，定其金額。 

※必須同時包含「國民法官」及「法官」雙方票數合計達「5票（含）以

上」。如果票數無法達到 5票以上，就把「最重罰金」的票算入「次重罰

金」的票數，直到有「次重罰金」的票數達到 5票以上為止。 

 

 

 

法官、國民法官：_______________ 

（國民法官請填編號） 

 
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



21 

 
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科刑評議意見書 

參、是否緩刑 

一、 被告所犯之罪經評議量處有期徒刑 2 年以下，是

否同意給予被告緩刑？ 

 □ 是。 

 □ 否。 

 

 

※必須同時包含「國民法官」及「法官」雙方票數合計達「5票（含）以

上」。 

 

 

 

 

法官、國民法官：_______________ 

（國民法官請填編號）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



22 

 
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科刑評議意見書 

參、緩刑 

二、 如同意給被告緩刑，則緩刑幾年？（緩刑期間為

2 至 5 年） 

 □應宣告緩刑__________年。 

 

 

※必須同時包含「國民法官」及「法官」雙方票數合計達「5票（含）以

上」。如果票數無法達到 5票以上，就把「最長年數」的票算入「次長年

數」的票數，直到有「次長年數」的票數達到 5票以上為止。 

 

 

 

 

法官、國民法官：_______________ 

（國民法官請填編號）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



23 

 
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科刑評議意見書 

參、緩刑 

三、 如同意給被告緩刑，則緩刑是否附加條件？ 

□ 是。 

□ 否。 

 

 

※必須同時包含「國民法官」及「法官」雙方票數合計達「5票（含）以

上」。 

 

 

 

 

 

法官、國民法官：_______________ 

（國民法官請填編號）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



24 

 
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科刑評議意見書 

參、緩刑 

四、 如同意給被告緩刑，並附加條件，條件內容為何？

是否依刑法第 74 條第 2 項第 1 款「向被害人道

歉」？ 

     □ 是。 

     □ 否。 

 

 

※必須同時包含「國民法官」及「法官」雙方票數合計達「5票（含）以

上」。 

 

 

 

法官、國民法官：_______________ 

（國民法官請填編號）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



25 

 
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科刑評議意見書 

參、緩刑 

五、 如同意給被告緩刑，並附加條件，條件內容為何？

是否依刑法第 74 條第 2 項第 2 款「立悔過書」？ 

     □ 是。 

     □ 否。 

 

 

※必須同時包含「國民法官」及「法官」雙方票數合計達「5票（含）以

上」。 

 

 

 

法官、國民法官：_______________ 

（國民法官請填編號） 

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



26 

 
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科刑評議意見書 

參、緩刑 

六、 如同意給被告緩刑，並附加條件，條件內容為何？

是否依刑法第 74 條第 2 項第 3 款「向被害人支

付相當數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」？ 

      □ 是。 

     □ 否。 

 

 

※必須同時包含「國民法官」及「法官」雙方票數合計達「5票（含）以

上」。 

 

 

 

 

法官、國民法官：_______________ 

（國民法官請填編號）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



27 

 
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科刑評議意見書 

 

參、緩刑 

七、 如同意給被告緩刑，並附加條件，若同意依刑法

第 74 條第 2 項第 3 款「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

之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」，則金額為多少？ 

      □ 應賠償新臺幣_________元。 

 

 

※必須同時包含「國民法官」及「法官」雙方票數合計達「5票（含）以

上」。如果票數無法達到 5票以上，就把「最重金額」的票算入「次重金

額」的票數，直到有「次重金額」的票數達到 5票以上為止。 

 

 

 

法官、國民法官：_______________ 

（國民法官請填編號） 

 
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



28 

 
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科刑評議意見書 

參、是否緩刑 

八、 如同意給被告緩刑，並附加條件，條件內容為何？

是依刑法第 74 條第 2 項第 4 款「向公庫支付一

定之金額」？ 

      □ 是。 

     □ 否。  

 

 

 

※必須同時包含「國民法官」及「法官」雙方票數合計達「5票（含）以

上」。 

 

 

法官、國民法官：_______________ 

（國民法官請填編號）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



29 

 
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科刑評議意見書 

參、緩刑 

九、 如同意給被告緩刑，並附加條件，若同意依刑法

第 74 條第 2 項第 4 款「向公庫支付一定之金

額」，則金額為多少？ 

      □ 應支付新臺幣_________元。 

 

 

※必須同時包含「國民法官」及「法官」雙方票數合計達「5票（含）以

上」。如果票數無法達到 5票以上，就把「最重金額」的票算入「次重金

額」的票數，直到有「次重金額」的票數達到 5票以上為止。 

 

 

 

 

法官、國民法官：_______________ 

（國民法官請填編號） 

 
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



30 

 
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科刑評議意見書 

參、緩刑 

十、 如同意給被告緩刑，並附加條件，條件內容為何？

是否依刑法第 74 條第 2 項第 5 款「向指定之政

府機關、政府機構、行政法人、社區或其他符合

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，提供四十小時以上二百

四十小時以下之義務勞務」？ 

      □ 是。 

     □ 否。 

 

 

※必須同時包含「國民法官」及「法官」雙方票數合計達「5票（含）以

上」。 

 

 

 

法官、國民法官：_______________ 

（國民法官請填編號） 

 
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



31 

 
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科刑評議意見書 

參、緩刑 

十一、 如同意給被告緩刑，並附加條件，若同意依刑

法第 74 條第 2 項第 5 款提供勞務等，則時數

為多少？ 

      □ 應提供_________小時義務勞務。 

 

 

※必須同時包含「國民法官」及「法官」雙方票數合計達「5票（含）以

上」。如果票數無法達到 5票以上，就把「最重時數」的票算入「次重時

數」的票數，直到有「次重時數」的票數達到 5票以上為止。 

 

 

 

 

 

法官、國民法官：_______________ 

（國民法官請填編號） 

 
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



32 

 
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科刑評議意見書 

參、緩刑 

十二、 如同意給被告緩刑，並附加條件，條件內容為

何？是否依刑法第 74 條第 2 項第 7 款「保護

被害人安全之必要命令」？  

□ 是。 

□ 否。 

 

 

※必須同時包含「國民法官」及「法官」雙方票數合計達「5票（含）以

上」。 

 

 

 

法官、國民法官：_______________ 

（國民法官請填編號）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



33 

 
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科刑評議意見書 

參、緩刑 

十三、 如同意給被告緩刑，並附加條件，除刑法第 74

條第 2 項第 5 至 8 款必須諭知緩刑期間付保

護管束外，若有附其餘款項之條件，是否命緩

刑期間付保護管束？ 

    □ 是。 

    □ 否。 

 

 

※必須同時包含「國民法官」及「法官」雙方票數合計達「5票（含）以

上」。 

 

 

 

法官、國民法官：_______________ 

（國民法官請填編號）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



34 

 
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    科刑評議意見書（備用） 

參、 

 

 

 

    □ 是。 

    □ 否。 

 

 

※必須同時包含「國民法官」及「法官」雙方票數合計達「5票（含）以

上」。 

 

 

 

法官、國民法官：_______________ 

（國民法官請填編號） 

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


